
柳州市政府采购合同

(一般货物类 )

合同编号:LRYJJH·r2o26。。”

采购人 (甲方)~』塑止土Δ医-医院

供应商 (乙方)0△区搔塑塞猩屋曲迎生土-
项目名称及编号柳州市人民医院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外 血管

:) 
采·购 (LzzC2025-G1-991101-()X1ˉ】G)

签订地点上虬坐立.Δ区,国立-~庄卫凼陛业L立昌-盥望上L-签订时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照招标

文件规定条款和乙方投标文件及其承诺,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1.供货一览表

产品名称
商标

品牌

规格型

号
生产厂家 数量

唪

位

单价

(
)兀

金额

(元 )

1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仪(外周血管 )

(注册证名称:全

数字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系统 )

sIUI

汕头

超声

Apogee

K50

汕头市超

声仪器研

究所股份

有限公司

l
衤乒
泛≡ 965,000.00 965,000.00

人民币合计金额 (大写)~丛民匝丛芷型巨型型L正整 (小写) 罢965 000.00

2.合同合计金额包括产品价款、随配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进口环节税 (如为进口产品时 )、

包装费、运输费 (含现场装卸就位费)、 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技术培训及技术资料费、税费、产品

检测验收费、产品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费、合理利润及其它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如招标文件对其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3.」丝鱼多萱勤鲞屋±塑趾医鱼上周边鹰立~技术参数及配置单。

第二条 设备质量要求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型号、技术规格、技术参数等质量必须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承诺相一致。

乙方提供的节能和环保产品必须是列入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产品。

2.乙方所提供的」丝鱼多碧:虽丛鲑≡哆逝.仪 .C。生且血簋2~~~是~型四蛀凵邑岜仪嚣垫班窟.医股卫少直 限公彐~生

产的,为原厂全新原装、未拆封、零使用的产品,提供原厂出具的产品溯源证明及全新未使用承诺书。

乙方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制造厂家的出厂标准和我国有关规范、环保要求及相关检测标准,并达到甲

方招标要求的设备技术参数及性能。乙方应提供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疗器械注册证 (非医疗器械无需提供 )、 使用说明书等。交货时整机如为进口产品的须提供投标货物

整机商检证明材料、报关单。乙方需保证上述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

3.供货产品为生产厂家 6个月内生产的设备 (自 设备出厂日期起至交货日期止不超 1年 )。

第三条 技术资料要求
乙方提供提供详细完整的中文操作手册、维护手册、应急处理指南、产品合格证、简易操作规程 ,

并提供可编辑电子版;额外提供设备操作视频教程及常见故障排查电子手册。

第四条 质量保证

标项~佥.标兰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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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达不到甲方技术要求时,根据实际情况,经双方协商,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
(1)更换:乙方须在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 30天内完成更换,并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

如乙方未在规定时间内更换,每逾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的违约金,拖延天数增加违约

金累加。

(2)退货处理:若设备存在主要部件出现的质量问题,乙方无条件地允许甲方退货。乙方应退还

甲方已支付的设备款,同时应承担该设备的直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拆装、运输、保险、检验、款项

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一切费用。

(3)贬值处理:由 甲乙双方合议定价,如不达成按第 (2)项处理。

(4)本条款下的质量验收合格并不免除乙方对于该设备在后续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时应承担的质

量责任。

第五条 履约保证期

自中标通知书下发之日起至甲乙双方约定的设备保修期满。

第六条 权利保证
1,乙方应保证所提供的产品在甲方便用时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商标权、工业设计权或

其他权利。如一旦发生第三方指控的相关侵权行为,则 由乙方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引起的

一切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2.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信息提供行为予以禁止。即使向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人员提供,也应注意

保密并限于履行合同的必需范围。若乙方有违反上述保密义务之处,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害由乙方承

担。

3.乙方保证所交付的产品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乙方且无任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如一旦发生任

何抵押、查封等产权瑕疵,则 由乙方负责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第七条 包装和运输
1.乙方提供的货物包装及快递包装应满足 《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政府采

购需求标准 (试行 )》 财办库 【2020】 123号文要求。

2,乙方负责产品的包装,包装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如为进口产品还应符合国际规范标准),必
须满足远距离运输、能承受多次装卸并能防潮、防雨、防震、防腐、防锈、防碰撞猢防破损装卸的要

求;要能满足国际航空运输、海上航运和内陆公路、铁路远程运输的要求。以保证货物安全运输到达

甲方指定地点,除标的价款外不另收任何费用。由于包装不规范造成设备损坏或其他损失的,由 乙方

承担全部责任 .

3.乙方负责设备运输的全过程,承担货物进口、运输及保险等全部费用,设备到达甲方现场后的

卸货、吊装、移动和就位的相关工作及费用由乙方承担。

⒋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证明书以及货物清单等-¨并附于货物包装箱内。

5.乙方在设备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 24小时内或货到甲方前 48小时内通知甲方,以便甲方准备设

备存放地点。

6.乙方将设备调试安装完毕后由双方进行验收,经双方验收合格后交付甲方使用。在设备验收合

格交给甲方前所发生的一切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7.货物的运输方式:乙左.芷陨圣。

8.乙方负责货物运输,货物运输合理损耗及计算方法:由 乙左-鱼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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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交付和验收



⒈交货时间:设备自签订合同之日起~25日 内送达交货地点;地点Ⅱ」衄业L凵到国院L匚西山卫

坐匝文昌当臣豇呈。

2.乙方交货前应对设备做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列出清单,作为甲方设备验收和使用

的技术条件和依据。

3.设备到达现场 ,甲 乙双方应共同在场确认包装完好性后,由 甲方验货。乙方应按甲方安排的时

间派人到现场,对货物进行清点交付,并签字确认。着发现货物与装箱单不符,乙方负责补齐或收回。

4.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完成后,甲 乙双方人员应共同在场,按照招标技术参数和配置单,设备制造

国有关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验收工作。设备的各项参数指标及配置达到招标要求,通过临床试用满足

甲方技术要求,则双方共同签署设备验收报告,即为设备验收合格。验收工作所发生费用由乙方承担。

设备有损坏或达不到技术要求的不予验收,相关责任与损失由乙方承担。 (乙方进行验收及签署验收

相关文件的人员应具有相应授权。)

5.如果在设备交付使用前因事故造成设备损坏、部件短缺,乙方要立即予以更换,不得拒绝和延

误,以保证设备顺利安装完成。所造成的费用及其它后果由乙方负责。

6.乙方提供不符合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本合同规定的货物,甲方有权拒绝接受。

7.验收由甲方组织,乙方配合进行。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可请国家认定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

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并由其出具质量检测报告。

8.甲方委托第三方组织的验收项目,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结

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

决后,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1)验收标准:按甲方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乙方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

准进行验收;甲 乙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 甲方在采购

文件与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

(2)验收过程中发现设备有损坏、设备部件短缺、次品或其他不符合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甲方

做出现场记录,此现场记录可用作补充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由此产生的有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3)如货物经乙方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甲方有权退货,并视作乙方不能交付货

物而须支付违约赔偿金给甲方,甲方还可依法追究乙方的其他违约责任。

(4)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

签署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

9.货物安装完成后土企o凵笙且内,甲方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视同已安装调试完

成并验收合格。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单位公章,甲 乙双方各执一份。

10.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 (验收书):验收费用由乙方负责。费

用标准参照国家或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若乙方不能按时到达,甲方有权开箱检验,并对缺件、损坏

作记录,乙方应认可并负责解决。

l1.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

异议后~1L日 内及时予以解决。

12.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的通知》

[桂财采 (2015)22号 ]以及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

(2016)205号 ]规定执行。

13~履约验收方案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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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 (如场地、电源、水源等 )。

2.乙方负责设备安装、调试,并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乙方承诺配合设备接入采购人信息网络 ,

并提供终身技术支持,承担相关的软硬件适配、调试及升级费用。

3.乙方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培训时间、地点:」红里主型遂LL
4.人员培训:设备安装完毕,由 乙方工程师对甲方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现场进行设备的应用、保

养和维护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包括设备的基本结构、性能、主要部件的构造,日 常使用保养与管理 ,

常见故障的维修,使相关人员掌握常规操作规程和各种功能的使用,并能处理简单故障,由此产生的

一切支出,由 乙方负担。

第十条 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
三包
”
规定以及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和本合同附件,为甲方

提供售后服务。

2.货物保修期:乙方承诺」红廴堑鳖扭超宣~趁些E1主“J坠屋】】口簋 )~保修~五~年 ,保修期自验收合格之

日起算;保修期内所有维修、更换零配件全无需费用:设备发生大故障时,48小时内提供同型号备用

设备,直至故障设备修复或更换:更换设备后,新设备保修期重新计算 5年 ;对于非保修范围的损坏 ,

提供成本价配件及人工服务无需费用。

3.设备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设备进行定期维护保养,每季度进行一次上门维护保养,包含设备

安全检查、性能校准、软件升级,并提供详细的保养报告;每年额外提供 1次设备深度检测,确保设

备长期稳定运行,并承担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更换零部件费、人工费和差旅费等 )。

⒋保修期内设备发生一般故障时,乙方负责维修、更换零配件 ;

5.设备发生重大故障时,乙方需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处置 :

1)乙方为甲方更换相同品牌、型号规格的新设备;如相同品牌、型号规格的设备已停产,则乙方

需为甲方更换相同品牌且更高档次的新设备。

2)乙方如不能按照上述方式之一进行设备更换则需对该设备进行余款退费退货处理。

设备维修或更换后其保修期应在扣除维修天数后相应顺延。所有非故意性损坏以及在要求质量标

准范围内的正常使用造成的损坏 ,乙方均要维修。保修期内发生的故障维修服务及更换配件,甲方不

另外支付费用。

6.对因甲方人员的不正当使用所造成的设备损坏不在乙方保修范围,但乙方也要积极帮助甲方修

理设备,并保证提供优惠价格的配件和服务。

7.因设备的质量问题而发生争议,由乙方负责将设备交由甲乙双方认可的质检部门进行质量鉴定 ,

鉴定费由乙方承担。鉴定结论如为设备质量问题,则 由乙方负责更换新设备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费

用。

8.若医疗设备损坏存在争议,自争议发生之日起 10日 内由乙方负责将设备送至甲乙双方共同认可

的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鉴定并由乙方承担相关鉴定费用。经鉴定,若非人为损坏,则设备维修费用由

乙方承担;若系因甲方人员未按操作规程操作、故意损坏、保管不善等甲方过错导致损坏,则 由甲方

承担设备维修费用。

9.保修期内开机率:≥99%(按 365日计算)。 若停机时间超过 1%,超出天数按 1.2倍延长保修期

限:若停机时间超过 10%,则无条件更换全新设备,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

10.乙方提供 24小时响应维护服务,接到报修后 15分钟内响应,电话指导维修;者 2小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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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远程修复,12小时内工程师到达现场;现场 48小时内无法修复的,提供同型号备用设备;所有

维修均提供详细的维修报告及预防性维护建议。采购时限内我方无法修复的,由我方承担费用委托第

三方进行维修处理,由此产生的相关费用由我方全额承担。

11.乙方承诺设备在国内设有区域级维修中心及零配件总库,核心零配件备货量≥95%,确保 24小

时内紧急零配件调达。

12.维修点联系电话 :

彩垒煌望望出超崖趁世!孜-σ座豇鲑笪.L售后服务电话:8008305370、 4001150250、 075488250150、 李

昀 18688897385。

1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质保期责任等其他具体约定事项。 (见合同附件 )

第十一条 付款方式
⒈资金性质:财政.性鱼金。

2.付款方式 :

2,1.自 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向乙方预付合同总金额 30%的款项,即=Ⅱ立亟贰捡搠透理ⅡⅡ型直元

整.企望.⒉至m.0立,甲方在收到乙方开具的真实有效的相应金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后,原则

上在 10个工作日内支付。

2,2.设备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真实有效的相应金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之日

起 3个 月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剩余 70%的 款项 ,即入且 :且.出:拙整~i冱-鱼J:L鱼且ni△整

‘￥675渔业卫立 。

3.本合同使用货币币制如未作特别说明均为人民币。

第十二条 履约保证金

无,乙方属于小型企业,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第十三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违约责任 :

(1)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时间将设备送达交货地点,每逾期一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的违约金,每日逾期违约金应计入第二日本金;逾期超过 10天仍不能交货的,甲方可解除双方的

采购合同,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乙方不能交付设备,要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0%的违

约金。

(2)乙方所提供产品的品牌、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更换

或退货,并由乙方承担更换设备或退货的费用。
(3)若乙方以次充好、以假冒伪劣产品、以国内产品冒充进口产品、以组装产品冒充原装产品 ,

以部分进口产品冒充全部进口产品,乙方需按相关产品价值 2倍赔偿给甲方并有权退货,如造成甲方

损失的,乙方需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4)乙方提供的产品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囚而引起的任何争议、纠纷及诉讼,均由乙方负

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5)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售后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总金额 5%向甲方支付

违约金。

(6)乙方在甲方医院范围内,必须严格遵守甲方管理制度,必须严格落实安全措施,严格执行安

全操作规范,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乙方在甲方医院范围内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和人员伤害由乙方自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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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

(7)乙方对不合格产品应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更换全新产品或退货。经过更换后,仍不符合合同

规定利国家质量标准以及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乙方需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

10%的违约金,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8)履约保证期间,乙方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因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乙方承担,给甲方

造成损失以及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违约金,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金额,如履约保证金不

足以支付的,乙方须补足不足部分。

(9)乙方通过连接远程服务来访问、维护、修理、校准医疗设备或为医疗设备进行升级或安装补

丁引起甲方数据系统混乱或崩溃,乙方应承担责任并赔偿合同总金额的 10%给甲方,并承担由此引起的

相关法律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

(10)乙方提供的材料如违反真实性、合法性或有效性,甲方有权解除双方的采购合同。造成甲

方损失的,由乙方负责承担相关责任与损失。

〈1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乙方出现破产、清算、合并或分立等情况,乙方应在三日内通知甲

方,如未及时通知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承担。乙方出现破产、清算、合并或分立等情况下,甲方

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12)设备发生重大故障时乙方若不能按照合同要求进行处置,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

责任并赔偿合同总金额的 10%给甲方。

(13)若因乙方维修不当造成的甲方损失,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2.甲方违约责任 :

若甲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合同规定拒绝接货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每天按合同总金额的 1‰支付违约

金。逾期超过 10天仍不能接货的,乙方可解除双方的采购合同,造成乙方损失的,由 甲方负责赔偿 ,

赔偿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5%。

3.除上述违约情形外,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均属违约行为 ,

违约方应向另一方一次性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作为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相关经

济损失。

第十五条 索赔

对乙方所提供设备存有异议,甲方有权根据有关部门的检验结果向乙方提出索赔。如果乙方对甲

方提出的索赔负有责任,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

1.乙方同意退货,并按合同规定的同种货币将款项退还给甲方,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

用。

2.用符合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来更换缺陷的部分或修补缺陷的部分,乙方应承

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赔偿甲方所发生的一切直接费用。维修期间不计入保修期,保修期在扣除维修

时间后相应顺延。

3.如果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 30天内,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乙方接受。甲方有权从

合同款项中扣回索赔金额。如果这些金额不足以补偿索赔金额,甲方有权向乙方提出不足部分的补偿。

4.乙方未按本合同规定的售后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乙方应按本合同总金额 5%向 甲方支付违

约金。

5.乙方未履行售后服务,致使甲方自行维修而产生费用的,甲方有权在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相应金

额,履约保证金不是以抵扣甲方自行维修的费用,不足部分由乙方承担。

第十六条 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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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事件指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等其他双方认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乙方在生

产能力未遭受到破坏或生产能力得到恢复的情况下应优先保证甲方产品的正常供应。甲乙双方的任何

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理

由,并送达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书面证明或其他有效的证明材料。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30天以上,双方

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完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七条 合同争议解决
1因货物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的,应邀请国家认定的质量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对货物质量进行验

收。货物符合国家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

能解决,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诉讼期问,本合同继续履行。如继续履行会损害双方利益的除外。

第十八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合同执行中涉及采购资金和采购内容修改或补充的,须经财政部门审批,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

报财政部门备案,方可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乙方必须承诺不从事商业贿赂活动,一旦被列入商业贿赂不良记录后,甲 乙双方所签订的合同

自动解除,乙方必须承担违约的相关责任。

4.此合同书所涉及的条款内容与标书内容相冲突时,以利于甲方的条款解释为准:对本合同书的

任何补充或修改内容,应由甲乙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作为主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5.本合同未尽事宜,遵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条文执行。

第十九条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转让
1.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情形外,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

自变更、中止或终止。

2.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转让 (无进口资格的乙方委托进口货物除外)其应履行的合

同义务。

第二十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1.政府采购招标文件 ;

2.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 ;

3.投标承诺书 :

4,中标通知书。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一式六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四份,乙方一份,采购代理机构一份。
(可根据需要另外增加 )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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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 (章 )柳州市人民医院 乙灯 (li)i△ 山泽耀贸易仃限公il

唯位地址:广西柳ⅡH`C雪盥-造

'`江 `
罢耋珊

:江西倘′
拦g厢晏璎
岽
骘即
寸村

法定代表人:丿L、、′
、 'ˇ
J‘

`l、

法定代表人:豸谈l灼窃
·
彬烫「Wr. 

—
∶/

l
V”

委托代理人:f曰子  力 ( 委托代理人:福日谓氐|角饼》 P'
●′

电话:077296哕口9d11日 s0I 电话:阳筱讲l0577分削昭36os′~1吵'7电F邮箱: `有
ˉ
么 ∫ 〃 电

-子
邮箱 : 80939700@qq.com

开户银行:中国 支彳J∶
开户银行: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湘东

支行

账 +寻 : 45001625240050501610 账 4弓
·: 36050163015600001630

邮政编码:545000 邮政编码 :337016

经办人:阀氵‘̀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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